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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函
地址：100232臺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1段4

號

承辦人：佘小姐

電話：02-23961266#1378

受文者：臺北市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9月10日

發文字號：保職傷字第11060246340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二 (60246340A0C_ATTCH1.pdf)

主旨：有關勞工保險被保險人確診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（COVID-

19）而收治於集中檢疫所或加強型防疫旅館，得依勞工保

險條例第33條規定請領勞工保險普通傷病給付，請查照並

轉知所轄相關單位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勞工保險條例第33條規定，被保險人遭遇普通傷害或普

通疾病「住院」診療，不能工作，以致未能取得原有薪

資，正在治療中者，得自不能工作之第4日起，請領普通傷

病補助費。

二、查部分縣市考量醫療院所收治量能，將確診COVID-19者收

治於集中檢疫所或加強型防疫旅館進行診療，為保障勞工

保險被保險人權益，如前開COVID-19確診者收治於集中檢

疫所或加強型防疫旅館進行診療，仍得依勞工保險條例第

33條規定請領普通傷病給付。爰此，為利確診並收治於集

中檢疫所或加強型防疫旅館之勞工保險被保險人知悉請領

普通傷病給付之權益，惠請協助通知轄屬收治單位，轉知

收治民眾相關權益訊息。隨文檢附說明資料1份供參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2

臺北市政府 1100911

*AAAA1100137179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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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本：臺北市政府、新北市政府、臺中市政府、臺南市政府、高雄市政府、桃園市政

府、新竹縣政府、苗栗縣政府、南投縣政府、彰化縣政府、雲林縣政府、嘉義縣

政府、屏東縣政府、宜蘭縣政府、花蓮縣政府、臺東縣政府、澎湖縣政府、金門

縣政府、連江縣政府、基隆市政府、新竹市政府、嘉義市政府

副本：勞動部勞工保險局職業災害給付組傷病給付科-傷綜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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